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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浙0502民初4997号
吴兴天海大酒店：本院受理原告湖州华吉食品贸

易有限公司诉你方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告知审
判庭组成人员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开庭传票及外网告
知书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
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遇法定节
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八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裁判。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7）浙0502民初2841号

忻华青：本院受理的原告徐水根与被告忻华青买卖
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17）浙0502民初2841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
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7）浙0502民初4042号

薛健健：本院受理原告任连珍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司法公开告知手册（民事）、告知审判庭组成人
员通知书、开庭传票及民事裁定书。自发出公告之日起
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
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
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环城人民法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6）浙0503民初3594号

沈明明：本院受理原告罗俊安与你追索劳动报酬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相
关法律文书，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92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2016）浙0503民初3594号
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
判决书、判后答疑告知书、关于预交上诉费等有关事项
的通知，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湖州市
南浔区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2017）浙0503民初215号

邬嘉琦、吴祖铭：本院受理原告郑健诉你们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2017）浙0503民初215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
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2017）浙0503民初1040号

沈小弟：本院受理原告沈新泉诉你追偿权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浙0503民初
1040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
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2017）浙0503民初394号

湖州天亮手套有限公司、董松泉、谭琴芳：本院受
理原告史云峰与被告湖州天亮手套有限公司、董松
泉、谭琴芳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
达（2017）浙0503民初394号民事判决书、判后答疑告
知书、上诉案件交纳诉讼费用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到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
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2017）浙0503民初2815号

倪真宝：本院对原告姚小根诉被告倪真宝买卖合同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7）浙
0503民初2815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
日内来本院双林法庭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
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2017）浙0503民初2096号

孟武泉、朱国英：本院受理原告李杨与你们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因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们送达相关法
律文书，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应诉、
举证通知书、民事裁定书、诉讼须知、外网查询告知
书、诉讼风险提示书、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廉政监督
卡、互联网公布裁判文书的规定、传票等。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15日内。举证期限至公告
送达期满后30日。本案定于2017年12月8日13时30
分在本院练市人民法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将
依法判决。 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2017）浙0503民初1980号

丁卫兴:本院对唐新琴诉丁卫兴离婚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浙0503民初1980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
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15日内，向法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
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2017）浙0503民初1465号

薛艳芳:本院对崔金芳诉薛艳芳离婚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浙0503民初1465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
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15日内，向法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
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刘欢：本院受理原告徐美霞与被告刘欢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原告起诉要求判令：1、被告归还原告借款
23000元；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因无法用其他方

式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之
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合议庭
组成人员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等材料。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的期限为公告期满举证视为放弃举证权利，不答辩不
影响案件审理。本案于2017年11月17日上午9时在
安吉县人民法院第二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审理。 安吉县人民法院
（2016）浙0523民初1489号之一

郭森亮：本院受理原告方荣华诉被告郭森亮、洪顺
建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2016）浙0523民初1489号民事裁定书。
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裁定书，逾期则
视为送达。 安吉县人民法院
（2017）浙0702民初2190号

胡晓杰：本院受理原告周旭梅诉被告胡晓杰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胡晓杰公告送达本院
（2017）浙0702民初2190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
（2017）浙0702民初5681号

金桂生、肖雪云、金靖：本院受理原告浙江金华成泰
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诉被告金桂生、肖雪云、金
靖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
（2017）浙0702民初5681号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并定于2016年11月9日
上午9时00分在本院汤溪法庭第二审判庭公开开庭审
理本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
（2017）浙0782民初8462号

义乌市雅厦装饰设计有限公司、刘冠德、邹笑：原告
垫富宝投资有限公司与被告义乌市雅厦装饰设计有限公
司、刘冠德、邹笑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们无法送达，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之规定，向被告义
乌市雅厦装饰设计有限公司、刘冠德、邹笑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权利义务通知书、合议庭组
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证据等诉讼材料，原告诉请要
求：判令被告一偿还原告垫付款本金149999.62元；判令
被告一向原告支付违约金20549.59元（欠款额10%的当
月违约金，及按欠款额日千分之一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
止）；判令以上所列其他被告对被告一的还款义务承担连
带担保责任；判令被告承担本案律师费。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被告提出答辩状的期
限和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本案依法由
审判员吴新辉担任审判长，与人民陪审员黄允荣、黄杭生
组成合议庭，定于举证期限届满后的2017年11月23日
10时，在本院第十三审判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将
依法判决。 义乌市人民法院
（2017）浙0782民初7438号

林丽芬：本院受理原告浙江稠州商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诉林丽芬信用卡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权利义务告知书、举证通知书、
适用令状式法律文书告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
员通知书等诉讼材料。本案定于2017年12月6日9：40
在本院第十九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
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届时被告应按时到庭参
加诉讼，逾期将依法判决。 义乌市人民法院
（2017）浙0782民初6690号

杨锐锐：原告王福德诉被告杨锐锐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定，
向被告杨锐锐公告送达本院（2017）浙0782民初6690号
民事判决书。本院判决被告杨锐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
起5日内支付原告王福德货款74092元，并赔偿利息损
失（从2016年10月30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
款基准利率计付至本判决履行完毕之日止）。案件受理
费849元（已减半），保全费770元，由被告杨锐锐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 义乌市人民法院
（2017）浙0784民初6626号

柳建堂、李津津、程国钧：本院受理陈顺安与柳建
堂、李津津、程国钧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
明，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起诉状和证据
副本、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转程序）、合议庭组成人员
告知书、举证通知书及诉讼风险提示、权利义务告知
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日和30日。开庭审理时间为2017年12月6日9时30
分，开庭地点为本院19号审判庭（西门5楼），逾期不来
应诉，本院将依法判决。 永康市人民法院
（2017）浙0784民初6674号

赵华山：本院受理原告吴晓红与赵华山买卖合同纠
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应诉通知
书、起诉状和证据副本、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转程序）、
合议庭组成人员告知书、举证通知书及诉讼风险提示、权
利义务告知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及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
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开庭审理时间为2017年12月6
日14：30，开庭地点为本院19号审判庭（西门五楼），逾期
不来应诉，本院将依法判决。 永康市人民法院
（2017）浙0784民初3009号

高孝姿：本院受理原告周美书为与被告高孝姿建
设用地使用权转让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浙0784民初3009号民事判决
书。判决主要内容：一、确认原告周美书与被告高孝姿
于2010年7月25日签订的《屋基买卖协议》有效。二、
由被告高孝姿按照协议约定协助原告周美书办理坐落
于永康市东城街道高山头小区27幢1号房地产的过户
手续，限本判决生效后15日内履行完毕。本案案件受
理费17400元，公告费650元，合计18050元，由被告高
孝姿负担。请你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民一庭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永康市人民法院
（2017）浙0784民初5335号

王拥军、王淑春：原告耿文成与被告王拥军、王淑春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采用其他方式无法
向你们送达判决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92条之规定，向你们送达（2017）浙0784民初5335号
民事判决书。请你们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
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
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永康市人民法院
（2017）浙0784民初6625号

陶小虎、江艳阳：本院受理原告浙江霸王衡器有限
公司与你们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起诉状和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民事裁定书（转程序）、
开庭传票及合议庭成员通知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
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开庭审理日期为
2017年12月7日8时40分，开庭地点在本院4号审判庭
（东门3楼）。合议庭成员为陈飞峰、陈章元、任更生。逾
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永康市人民法院
（2017）浙0784民初233号

应雷、金慧林、应意、应豪、武义天濠厨具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原告浙江永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
被告应雷、金慧林、应意、应豪、武义天濠厨具有限公司
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采用其他方
式无法向你们送达判决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92条之规定，向你们送达（2017）浙0784民初
233号民事判决书。请你们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
院民二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永康市人民法院
（2017）浙0726民初3526号

季东铭：本院受理原告周钊与被告季东铭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无法用其他方式送达，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之规定，向你
公告送达本院（2017）浙0726民初3526号民事判决书，
限你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316办公室领取民事
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
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7）浙0726民初5895号

潘永武、陈向红：本院受理原告浙江浦江农村商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诉被告潘永武、陈向红金融借款合同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证据材料、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和
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举
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30日内。本案由黄小英担
任审判长，与人民陪审员朱君欢、人民陪审员黄颖松组
成合议庭，定于2017年12月1日上午8时40分在本院
第九审判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
决。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7）浙0726民初3430号

陈俊、甄建莉：本院受理原告陈明锋与被告陈俊、甄
建莉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无法用其他
方式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
之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7）浙0726民初3430
号民事判决书，限你们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
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7）浙0726民初1736号

傅益农：本院受理原告张青松诉被告傅益农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17）浙0726民初1736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
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7）浙0726民初1045号

楼鸿彪：本院受理原告吴红火诉被告楼鸿彪买卖合
同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17）浙0726民初1045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
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7）浙0726民初2255号

桐乡市玖州纺织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浙江利德
尔激光科技有限公司诉被告桐乡市玖州纺织有限公司
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本院（2017）浙0726民初2255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
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
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7）浙0726民初1652号

黄兴地：本院受理原告周兰英诉被告黄兴地离婚纠
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17）浙0726民初1652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

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7）浙0726民初1760号

郑周荣、傅丽芳：本院受理原告邓东梅诉被告郑周
荣、傅丽芳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7）浙0726民初1760号民事判
决书。限你们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
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
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7）浙0726民初5375号

浙江飘娜服饰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傅龙龙诉被
告浙江飘娜服饰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证据
材料、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和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
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30日内，并定于2017年12月6日上午8时40分在本院
第五审判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
决。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7）浙0726民初3046号

于玉兰、张校庆：本院受理的原告吴怀钢诉你们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2017）浙0726民初3046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7）浙0726民初5365号

张若贞：本院受理原告永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分公司诉你的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
员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
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2017年12
月7日8时40分在浦江县人民法院第七审判庭开庭审
理。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7）浙0726民初4741号

朱奕飞、朱旭东：本院受理原告杜林平诉你们的承
揽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应诉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
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
日和30日内，并定于2017年12月11日9时40分在浦江
县人民法院第七审判庭开庭审理。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7）浙0726民初5909号

马文财、董亚云：本院受理原告石继余诉你们的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应诉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
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
日和30日内，并定于2017年12月11日9时10分在浦江
县人民法院第七审判庭开庭审理。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7）浙0726民初5907号

马文财、董亚云：本院受理原告石继余诉你们的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应诉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
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
日和30日内，并定于2017年12月11日8时40分在浦江
县人民法院第七审判庭开庭审理。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7）浙0726民初2432号

郑毓宏：本院受理原告何文莲诉被告郑毓宏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17）浙0726民初2432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
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7）浙0726民初6169号

程根火：本院受理原告陈灵塘诉被告程根火不当得
利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浙0726民初
6169号起诉状副本、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证据材料、
合议庭通知书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
内，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定于2017
年11月29日8时40分在第十三审判庭公开开庭进行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7）浙0726民初6060号

方飞飞：本院受理原告浦江县岩头镇后叶村老年人
分会诉被告方飞飞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2017）浙0726民初6060号起诉状副本、举证
通知书、开庭传票、证据材料、合议庭通知书等。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
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的15日内。本案定于2017年11月29日8时45分在第
十三审判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
决。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7）浙0726民初5967号

倪新有、李小凤：本院受理原告黄能光诉被告倪
新有、李小凤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之规定，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7）浙0726民初5967号起
诉状副本、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
通知书和证据材料副本。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
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
后的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30日内。本
案由审判员洪鹏担任审判长，与人民陪审员蒋约苟、
石根炎组成合议庭，定于2017年12月12日上午9时

00分在第八审判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判决。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7）浙0726民初5942号

邵利进、徐惠萍：本院受理原告徐林光诉被告邵利
进、徐惠萍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之规定，向你们
公告送达（2017）浙0726民初5942号起诉状副本、举证
通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和证据材料
副本。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举证期限
为公告期满后的30日内。本案定于2017年12月5日9
时30分在第八审判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判决。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7）浙0726民初5526号

应振武、方秀丽：本院受理的原告浙江浦江农村商
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诉被告应振武、方秀丽金融借款合
同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
院（2017）浙0726民初5526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
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
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7）浙0726民初3528号

傅益农：本院受理原告浙江浦江农村商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诉被告傅益农、傅苏南、张玉芳金融借款合同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17）浙0726民初3528号的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
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317办公室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
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自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上诉于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7）浙0726民初3530号

傅益农：本院受理原告浙江浦江农村商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诉被告傅益农、傅苏南、张玉芳金融借款合同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17）浙0726民初3530号的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
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317办公室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
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自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上诉于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7）浙0726民初3402号

盛巧芳、吴益明、张笑霞：本院受理的原告郑小贤诉
你们的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
公告送达（2017）浙0726民初3402号民事判决书。自公
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7）浙0726民初3292号

楼丹：本院受理的原告周卫军诉你的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浙0726
民初3292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7）浙0726民初5930号

张江勇、管金兰：本院受理原告盛礼疆与你们房屋
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 条之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
（2017）浙0726民初5930号起诉状副本、举证通知书、
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和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
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
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和30日内。本案由
张东明担任审判长，与代理审判员盛婉丽、人民陪审员
黄颖松组成合议庭，定于2017年11月15日9：15在本
院第十四审判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判决。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7）浙0726民初6268号

傅生锄：本院受理原告傅桂根与被告傅生锄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因无法用其他方式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证据材料、合议庭组成
人员名单和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
日。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30日内。本案由张
东明担任审判长，与审判员沈敏、人民陪审员黄颖松组
成合议庭，定于2017年12月12日上午8时50分在本院
第十四审判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
决。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7）浙0726民初5289号

周勇明：本院受理原告傅红卫诉被告周勇明买卖合
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浙0726民初
5289号案起诉状副本、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
知书、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
内，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30日内。本案定于2017
年12月8日上午9时00分在杭坪法庭第三审判庭公开
开庭进行审理。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7）浙0802民初1658号

金湘：本院受理的原告浙江金鸡集团有限公司诉
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并于2017年8月
22日作出（2017）浙0802民初1658号民事判决，判令被
告金湘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归还原告浙江金
鸡集团有限公司借款本金200000元并支付逾期利息
（逾期利息以200000元为基数自2015年7月11日起按
年利率6%计算至实际还清之日止）。案件受理费4615
元，公告费650元，合计5265元，由被告金湘负担，于本
判决生效之日缴纳。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
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衢州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

诸暨华融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东方前海宣同投资管理（杭州）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法律及财政部、银监会的有关规定，以及诸暨华融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与东方前海宣同投资管理（杭州）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签署的《债权转让协议》，
诸暨华融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已将其对下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项下享有的全部
权利及实现和执行债权相关的法律救济权利和其他全部权利（包括但不限于主
债权、担保债权、违约金债权、利息债权、损失赔偿权、转让方已缴纳的诉讼费、
保全费等相对应的权利）依法转让给东方前海宣同投资管理（杭州）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诸暨华融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东方前海宣同投资管理（杭州）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联合公告通知各借款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诸暨华融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与东方前海宣同投资管理（杭州）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现联合公告，要求下列借款人及其相应的担保人或其承继人，从公告之
日起立即向东方前海宣同投资管理（杭州）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履行主债权合
同及担保合同等相关法律文件项下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

特此公告
诸暨华融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0575-87210119
东方前海宣同投资管理（杭州）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联系电话：

0571-28201052
诸暨华融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东方前海宣同投资管理（杭州）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017年9月4日

注：1、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
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如公告中债务人、合同编号、债权金额、担保
人等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2、本公告列式截至2017年8月28日的贷款本金余额，借款人和担保人应
支付给东方前海宣同投资管理（杭州）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利息、罚息、违约

金及其它应付款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
文书确定的方法计算，实际计算与欠息金额不一致，以实际计算为准。

3、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
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为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借款人

诸暨市新
城金鹰房
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

担保人

浙江牛头文体用品有限公司

浙江省诸暨市润滑油有限公司

越美集团有限公司

裕鑫集团有限公司

吕永清，蒋三梅

诸暨市新城金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币种

人民
币

账面本金余额（人民币）

150000000.00

账面利息（人民币）

113625000.00


